炼焦总厂二炼焦7#焦炉烟气脱硫脱硝项目
设备供货合同付款方式

（1）合同生效后30天内，买方向卖方支付设备预付款，金额为设备及货物供货合同总额的30%；
（2）设备到货并验收合格后两周内付30％的进度款；
（3）热负荷试车合格并收到卖方17%增值税全额发票后两周内支付30％工程款。
（4）工程质量保证金本工程质量保证金为设备及货物供货合同金额的10%。本总承包工程质量保证期为一年，保证期从本总承包工程设备安装验收合格，投产后开始计算，在一年内各项保证值指标达到目标要求且决算,质保期满无质量异议，买方在30日内向卖方支付全额的功能、保证值保证金。（以生产运行记录为准，双方履行签字手续）。运行指标是指工程正常生产运行时各项总承包保证值指标达到规定的目标要求。
（5）卖方根据合同的规定向买方支付违约金或赔偿金时，经双方协商，买方有权从上述任何一笔应付款中予以扣除。
[bookmark: _GoBack]（6）本合同付款坚持“以收定支”原则，即本工程的业主方向本协议买方付款后，买方在已收款范围内按比例向卖方付款。如业主未按时付款，本合同付款时间相应顺延。该“以收定支”原则同样适用于该工程竣工及质保期满后。买方支付给卖方的合同款项必须专款专用，接受买方的监督。
